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工讀生申請表
修習教程別： □初教□中教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/    /  
	姓    名
	
	師資培育中心導師姓名
	

	考入修習教程學年度
	
	預估實習年月
	      年       月

	手機號碼
	
	班級
	
	學號
	

	本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科目名稱
	

	家庭經濟狀況
	

	應徵工讀因素說明
	

	個人專長
	

	經歷簡介
	

	郵局之局帳號
	局          號
	帳          號

	
	
	

	檢附申請文件   (本攔由承辦單位填寫)
( 符合申請資格第一項者 (成績優異學生) ，以下二項均需檢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本學期課表1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1份(註記學業成績班排名為全班前30%(含))

( 符合申請資格第二項者 (清寒優秀學生) ，以下三項均需檢附  
· 本學期課表1份
·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1份(註記學業成績班排名為全班前40%(含)或學業及操行成績
·     均為80分以上（含）)
·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1份或
   本學期助學貸款證明1份


